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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7 月 25 日，广西交投集团发布《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权

机构发生变更的公告》，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自治

区国资委关于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9 家企业部分股权无偿划转有关事项的通知》

（桂国资产权〔2025〕55 号），将自治区国资委持有的广西交投集团 33%股权无偿划转

至广西国控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8 月 1 日，广西交投集团以货币出资方式对发行人增资实缴 9,200 万元。发

行人于 2025 年 11 月根据决议修订公司章程，2025 年 11 月 28 日完成公司变更登记手

续，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17,993,166,281.00 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为 17,993,166,281 元。发

行人不涉及以储备土地、林权、探矿权、湖泊、盐田、滩涂以及非经营性资产等注资情

况。 

（五）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发行人控股股东为广西交投集团，持有发行人 100%股

权。广西交投集团成立于 2008 年 7 月 18 日，注册资本为 305.55 亿元，经营范围为：

交通建设与经营；交通设施养护、维护、收费；对房地产、金融业、物流业、资源开发、

交通、能源、市政设施、建筑业的投资、建设、管理以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工业与民

用建设工程咨询、施工、承包；工程项目管理；交通类科技开发；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各类广告；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机械设备、汽车配件、日用百货、

办公设备、通信器材的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截至 2025 年末，广西交投集团总资产为

7,179.96 亿元，总负债为 4,553.66 亿元，净资产为 2,626.29 亿元。2025 年实现营业总收

入 643.14 亿元，利润总额 20.17 亿元，净利润 11.00 亿元，经营性净现金流 72.64 亿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广西交投集团的股东分别为自治区国资委（持股比例

67%）和广西国控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国控”，持股比例 33%），

广西国控 100%全资股东为自治区国资委。因此，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自治区国资委。 

（六）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 

依据发行人的书面承诺和本所律师的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发行

人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或其《公司章程》规定应当解散或终止的情形，发行人为依法

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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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的注册 

根据交易商协会于 2025 年 10 月 23 日出具的“中市协注〔2025〕SCP299 号”《接受

注册通知书》，接受发行人超短期融资券注册，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49.4 亿元，

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并明确发行人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

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根据发行人编制的《广西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6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规模为 9.5

亿元，在发行人获准注册的额度内。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相关事宜已根据《公司章程》获得发行人

内部所需的授权和批准，相关授权和批准的内容和程序合法有效；发行人已完成在交易

商协会的注册，并在注册额度及有效期内实施本次发行。 

三、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 

（一）募集说明书 

发行人已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说明书指引》的要求

编制了《募集说明书》，主要内容包括重要提示、释义，风险提示及说明，发行条款，

募集资金用途，发行人基本情况，发行人主要财务状况，发行人资信情况，债务融资工

具信用增进，税项，信息披露安排，持有人会议机制，主动债务管理，违约、风险情形

及处置，发行有关机构，备查文件及查询地址等章节。本所律师认为，《募集说明书》

的内容包括了《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说明书指引》所要求披露

的主要事项，其编制符合《管理办法》及其配套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安排等内容

合法合规。 

（二）关于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审计机构 

根据《自治区国资委关于确定 2023-2025 年度企业财务决算审计机构的通知》，经

公开招标，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发行人 2023 年至 2025 年企

业财务决算审计机构。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3 年

至 2025 年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祥浩审字〔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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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国银行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000001000013428 的《营

业执照》和流水号为 00800035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根据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公示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机构名单》，中国银行具备从事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主承销业务资格。 

经本所律师通过交易商协会网站（http://www.nafmii.org.cn/）查询，中国银行为交

易商协会会员，具备为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专业中介服务的业务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国银行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所律师认为，中国银行作为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具备《管理办法》及《中介服

务规则》所规定的资质条件；中国银行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的承销符合

《业务指引》的规定。 

2．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聘请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作为本次发行的联席

主承销商。 

经本所律师核查，交通银行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10000595XD 的《营

业执照》和流水号为 00800038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根据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公示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机构名单》，交通银行具备从事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主承销业务资格。 

经本所律师通过交易商协会网站（http://www.nafmii.org.cn/）查询，交通银行为交

易商协会会员，具备为银行间债券市场提供专业中介服务的业务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交通银行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所律师认为，交通银行作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具备《管理办法》及《中

介服务规则》所规定的资质条件；交通银行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的承销

符合《业务指引》的规定。 

四、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大法律事项及潜在法律风险  

（一）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本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9.5 亿元，募集资金拟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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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发行人品牌推广销售，按股比分配收益；另一种是合作方操盘，发行人委派

项目团队参与开发，利用双方的品牌推广销售，按股比分配收益。三是参股开发，

发行人出资在 49%以下，合作方操盘，发行人派驻团队参与开发，利用双方的品

牌推广销售，按股比分配收益。四是委托代建模式，发行人是开发建设主体，委

托品牌房企进行代建，品牌方企按销售额计提佣金。 

截至 2026 年 3 月末，发行人下属子公司中，实际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共有 35

家，下属子公司资质具体情况如下： 

截至 2026 年 3 月末发行人下属子公司房地产开发资质明细表 

项目开发主体 资质证书等级 资质证书编号 

广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1A3150 

广西桂泰地和武宣投资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0A1453 

广西南宁市和泽房地产有限公司 暂定资质 4501L7229 

广西源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0A1760 

柳州市柳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0A0502 

桂林沅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0A0252 

桂林兴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0A1292 

广西创祺投资有限公司 暂定资质 4501L7196 

贵港市融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0A0337 

广西五洲房地产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1A2684 

广西宝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0A0862 

柳州市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0A0361 

贺州市君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11A0231 

广西北海市海荣投资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0L0029 

广西北海海通投资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0A1498 

桂林三祺投资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0A1278 

广西海巍实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0A2149 

广西洲祺投资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0A1055 

广西三祺投资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1A2779 

广西元善投资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0A1475 

梧州市三祺投资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0A1994 

广西吉丽嘉益投资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1A2982 

广西天祺投资有限公司 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 4501A2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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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告 被告 
标的额 

（万元） 
诉讼案件基本情况及目前进展 

林桂加房地产有

限公司（被告

二）、恒大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三） 

根据发行人的承诺和本所律师的适当核查，截至 2026 年 3 月末，发行人及

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不存在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

来前景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未决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不会对本期发行构成

实质性不利影响。 

3．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根据发行人承诺，近三年内，发行人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不存在对其生产经

营、资产状况、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行政处罚事项。经本所律师适当核

查，发行人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近三年内无受到罚款金额超过 100 万元的行政处

罚情况。 

（六）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发行人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发行

人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近一年内无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七）信用增进情况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书面承诺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发行不设担保，发

行人本次发行未有任何信用增进事项。  

（八）存续债券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发行人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处于存续期的债券余

额为208.30亿元，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发行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处于存续期的债券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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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发行主体 债券类型 债券名称 发行日 到期日 当前余额 

广西铁路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中期票据 

25 桂铁投 MTN007 2025/8/27 2027/8/28 5 

25 桂铁投 MTN006 2025/8/8 2027/8/11 6.5 

25 桂铁投 MTN005 2025/8/6 2028/8/7 9.8 

25 桂铁投 MTN004 2025/7/7 2028/7/9 7.4 

25 桂铁投 MTN003 2025/7/3 2028/7/7 13.8 

25 桂铁投 MTN002 2025/4/16 2030/4/18 7.9 

25 桂铁投 MTN001 2025/3/14 2028/3/18 9.9 

24 桂铁投 MTN001 2024/11/27 2029/11/28 12.4 

23 桂铁投 MTN003 2023/7/6 2026/7/10 0.7 

23 桂铁投 MTN001 2023/5/25 2028/5/29 10 

22 桂铁投 MTN004 2022/8/9 2027/8/11 0.2 

22 桂铁投 MTN003 2022/7/12 2027/7/14 4.1 

22 桂铁投 MTN002 2022/3/22 2027/3/24 0.1 

21 桂铁投 MTN001 2021/11/19 2026/11/23 3.5 

超短期融

资券 

26 桂铁投 SCP002 2026/2/26 2026/11/24 8 

26 桂铁投 SCP001 2026/1/7 2026/10/4 11 

25 桂铁投 SCP004 2025/11/5 2026/8/2 8 

公司债 

 

26 桂铁 03 2026/4/21 2028/4/23 8 

26 桂铁 02 2026/3/27 2030/3/30 11 

26 桂铁 01 2026/3/23 2031/3/25 15 

23 桂铁 05 2023/6/27 2026/6/29 10 

23 桂铁 01 2023/1/11 2028/1/12 6 

21 桂铁 04 2021/10/27 2026/10/29 5 

21 桂铁 03 2021/9/15 2026/9/17 10 

21 桂铁 02 2021/7/26 2026/7/28 15 

小计 198.3 

广西大锰

锰业集团

有限公司 

中期票据 
26 大锰 02 2026-04-14 2029-04-16 5 

26 大锰 01 2026-03-20 2029-03-24 5 

小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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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主体 债券类型 债券名称 发行日 到期日 当前余额 

合计 208.3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发行人及合并范围内子

公司上述债券不存在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 

（九）海外投资情况 

截至2026年3月末，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海外投资情况如下： 

发行人截至 2026 年 3 月末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海外投资情况表 

单位：万元 

被投资单位 投资单位 核算方法 投资额 持股比例 

华南大锰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大锰锰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本法 44,391.74 100.00% 

新加坡彩虹矿业（私

人）有限公司 
广西大锰锰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本法 58,066.28 60.00% 

广西有色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 
华南大锰投资有限公司 成本法 33,070.63 100.00% 

南非 PMG 矿业（私人）

有限公司 

新加坡彩虹矿业（私人）有

限公司 
成本法 23,602.34 42.00% 

彩虹集团投资公司 
新加坡彩虹矿业（私人）有

限公司 
成本法 7,787.23 60.00% 

ZDR 投资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彩虹矿业（私人）有

限公司 
成本法 - 100.00% 

威捷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有色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成本法 59,931.71 51.00% 

锦耀投资有限公司 威捷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成本法 42,136.88 51.00% 

南非华天矿业投资（私

人）有限公司 
锦耀投资有限公司 成本法 - 37.74% 

LIDINO 贸易（私人）有

限公司 
锦耀投资有限公司 成本法 19,483.99 51.00% 

合计 - - 288,470.80 -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海外投资行为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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